
2015年 加大洱海保护治理力度，扎实推进“四治一网”，抓实“三清一控一
堵”，建立五级网格化管理责任体系；强化饮用水源地、生态功能区和生物多样
性保护，扎实开展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陡坡地治理、义务植树、森林防火工
作；实施50个省级重点减排项目。

2016年 持续开展洱海流域环境综合整治，全面推进洱海保护治理与流域
生态建设“六大工程”22个项目。加大退耕还林、湿地保护、陡坡地生态治理、石
漠化治理和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力度，有序推进国有林场改革。全面关停洱海
流域采石采砂等非煤矿山，建立和完善非煤矿山开采联合踏勘、联合审批、联合
监管制度。

2017年 全面开启洱海保护治理抢救模式，一线推进“七大行动”。全面建
立五级河长体系，加大河湖保护治理力度。抓好87个中央和省环保督察反馈问
题整改，启动实施重点区域矿山生态修复。注重森林生态建设，完善自然保护
区管理体制，加大苍山管护执法力度。

2018年 洱海保护“三线”划定方案公布，决定对绿线范围内的住户搬迁安

置。深入开展河湖“清四乱”专项行动，扎实推进洱海保护治理“七大行动”，全
面启动“八大攻坚战”，实施一批以环湖截污为重点的保护治理项目。狠抓生态
空间管控，启动生态廊道隔离带建设；在流域内全面推行“三禁四推”，全面关闭
洱海流域57个非煤矿山。

2019年 有力有效推进洱海保护治理工作，全力打好“八大攻坚战”，实施洱
海保护治理项目45项，全面启动“1806”小镇建设。持续推进河湖“清四乱”专项
行动，加快洱海流域非煤矿山生态修复，深入开展“三清洁”活动。12月1日起，
正式施行第四次修订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例》和《云南省
大理白族自治州苍山保护管理条例》。

2020年 大理市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生态修复与湿地建设工程项目试运
营。切实抓好洱海高水平保护，扎实开展雨水冲击性污染负荷防控，实施截污
体系排查整改、湿地库塘提质增效等工程，有序推进绿色有机种植。加大生态
保护力度，扎实推进长江“十年禁渔”，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野生动物保护和疫
源疫病防控工作。

2021年 统筹推进苍山洱海一体化保护，加快实施洱海保护治理“六个两年
行动”，稳步开展截污治污体系提质增效、面源污染治理等工作，有序推进沿岸
违规违建整治。持续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强化国土绿化和森林防火。

2022年 坚持生态优先，建立洱海保护精准治理重点工作定期调度机制，
全力冲刺洱海保护治理“六个两年行动”。有序推进苍山世界地质公园再评估
工作。治理水土流失 371平方公里。完成营造林 31.2万亩、全民义务植树 622
万株。

2023年 公布施行第五次修订的《云南省大理白族自治州洱海保护管理条
例》，全面实施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三年精准提升行动，有序推进洱海
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
保卫战，持续深化河湖长制、林长制。完成首批规模化绿证交易。

2024年 洱海“三区”管控细则落地实施。苍山森林防火通道建成投入使
用。深入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持续深化河湖长制、林长制。持续推进
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生态建设开启新征程

2015年 立案查处环境违法案件128件，依法拆除违法违章建筑484户。建
设湿地5754亩，新建62座村落污水收集处理系统；大理市污水处理厂二期建成
运行，兴盛桥至天生桥段综合管网工程开工。洱海实现保护治理精细化，水质
下滑趋势基本得到遏制。祥云列为全国循环经济试点县，主要污染物排放和单
位GDP能耗完成省下达任务。

2016年 查处环境违法案件 205件，拆除违法违章建筑 1455户。新增湿地
4261亩，建成村落污水处理设施70座，实施河道生态治理22公里。洱海保护治
理网格化管理责任制落实不断强化，洱海水质持续稳定。完成营造林22.3万亩、
义务植树765.5万株。立案查处涉林案件787件，全州关停非煤矿山178家。永
平、南涧、漾濞、巍山县纳入国家重点生态功能区保护范围，新创建省级生态文
明县（市）3个、乡（镇）29个。

2017年 海西城乡统供水工程并网通水，村镇“两污”治理有效提升，农业面
源污染减量行动扎实推进，入湖河流生态化治理103.5公里。全年洱海水质主要
指标趋稳向好。突出环境问题得到解决，主要污染物减排完成年度任务。划定
永久基本农田 384.5万亩，实施地质灾害治理项目 54个。完成义务植树 794万
株、海东面山绿化造林4400亩。治理水土流失面积363平方公里。

2018年 完成新一轮退耕还林25.2万亩、陡坡地生态治理1.5万亩。实现流
域截污管网闭合运行，初步构建了全流域截污治污体系。完成了蓝线、绿线、红

线“三线”划定和绿线内1806户、64.8万平方米生态拆除。含氮磷化肥和高毒高
残留农药全面禁售，减少大蒜种植面积 10.2万亩，禁养区 46个规模化畜禽养殖
场关停搬迁。海东面山绿化完成营造林3.7万亩。洱海水质全年为优。“大理州
全面打响以洱海保护治理为重点的水污染防治攻坚战”被国务院第五次大督查
作为典型经验受到通报表扬。

2019年 洱海保护工作受中央领导和生态环境部回访调研组充分肯定。洱
海流域绿色生态种植26.2万亩，实现大蒜种植趋零、乳业基地向流域外转移。海
东开发全面停止，分类处置稳妥推进。完成营造林 27.2万亩，退耕还林 19.3万
亩，实施海东面山绿化2.1万亩。洱源县创建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县”。

2020年“三库连通”工程向洱海直补清水6330万立方米，洱海水质稳定趋
好，国考断面评价为优。57座关停非煤矿山完成生态修复。“三禁四推”成果得
到巩固。“洱海水环境综合整治”被评为全国“督察整改看成效”典型案例。完成
营造林 14万亩，湿地面积增加 2.5万亩，实施草原生态修复治理 18.4万亩，完成
昆大丽最美高速大理段绿色廊道建设。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能力稳步
提升。剑川县列为“国家生态综合补偿试点县”。

2021年“1806”小镇顺利交房，洱海流域“三区”划定落地，海西片区集中流
转土地1.85万亩。2021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成功举办，洱海流域
列入全国第二批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与可持续发展试点。完成水土流失治理

372平方公里，整改生态环境问题339项，洱海水环境综合整治成为中央环保督
察整改看成效典型案例。完成营造林 14.4万亩，永平、鹤庆获省级美丽县城命
名。10个县城达到国家卫生县城标准。

2022年 完成洱海保护管理条例修订基础工作，洱海水质、水环境、水生态
持续改善。洱海流域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项目入选全国“十
四五”第二批项目清单。2022推进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洱海）论坛成功举办。完
成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反馈问题整改 10项。创建州级美丽河湖 33件，18个
国控断面、30个省控断面地表水水质优良水体比例达93.7%。

2023年 洱海水质保持优良水平。洱海、剑湖被认定为国家重要湿地。环
境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达98%以上，国、省控断面无劣Ⅴ类水体，集中式饮用
水水源水质达标率为100%。大理经开区获评省级绿色低碳示范园区，全省第一
条智能国标电动自行车生产线试投产。首届“零碳中国”大理绿色投资大会、绿
能大理风光水储协同发展产业大会成功举办。

2024年 洱海保护治理再次入选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见成效典型案
例，数字洱海监管服务平台建设入选首批数字中国建设典型案例。大理市获全省
首个国际湿地城市认证提名。成功申报全国历史遗留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
大理经开区、祥云经开区列入全省零碳园区创建名单。第三轮中央生态环境保护
督察254件群众投诉完成核查督办。 （文字整理：张婧怡 施贵兴 何俊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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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举措
2015年 扎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进机关、进企业、进社区、进乡镇、进学

校、进宗教活动场所、进军营“七进”活动，命名100个州级创建示范单位。
2016年 全面落实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认真实施“十百千万示范创建工程”，扎

实推进“586”工程和民族团结进步创建“七进”活动。
2017年 巩固提升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创建成果，推进省级“十百千万示范创

建工程”建设，进一步做好城市民族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依法
管理宗教事务，巩固发展宗教和顺的良好局面。

2018年 持续巩固提升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成果。建立宗教工
作“一网两单”制度。促进民族团结、宗教和睦。

2019年 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认真落实新“十百千万”示范
项目，实施好少数民族特色示范村建设。打造民族节庆品牌。依法规范管理
宗教事务。

2020年 着力推动民族团结进步，实施好民族团结进步“十百千万”示范创建
工程，出台《大理白族自治州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三年行动计划
（2021-2023）》。依法管理宗教事务，维护宗教领域和谐稳定。

2021年 设立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中心、基地。出台《大理白族自治州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规划（2021-2025年）》 。

2022年 州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题教育馆建成开馆。有序开展全国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重新申报工作。印发《大理白族自治州“苍洱处处石榴红”工
程行动方案》，打响“苍洱处处石榴红”品牌。

2023年 加快实施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市”，争创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示范州。依法加强宗教事务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
相适应。

2024年 持续巩固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成果，扎实推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
体意识示范州试点。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管理宗教事务，促进宗教领
域和谐稳定。

民族工作筑牢新基石

重要成效
2015年 巍山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和 27 个示范乡镇、村（社区）建设全面

完成，样板村、强帮扶村建设稳步推进。洱源县三营镇郑家庄被省委宣传部
授予“云岭楷模”称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经验交流现场会在我州
召开。

2016年 完成104个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点建设，命名6个示范县和584家示范
创建单位，被国家民委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成功举办庆
祝大理白族自治州建州60周年系列活动。

2017年 全面贯彻落实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持续推进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社会事业发展取
得明显成效。认真落实党的宗教工作方针政策，宗教和睦的良好局面不
断巩固。

2018年 设立首个“大理白族自治州民族团结进步日”并开展系列活动。大理
州9个世居人口较少民族学子被大理州民族中学特招入学。

2019年 古生村党支部等 3个集体和 2名个人被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称号。中央宗教工作督查反馈问题整改扎实有效。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明
显提高。

2020年 全州11个贫困县全部脱贫摘帽，其中4个直过民族聚居贫困乡镇、14
个直过民族聚居贫困村全部脱贫退出，各族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改善，圆满兑
现了“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掉队”的庄严承诺。

2021年 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创建有序推进，漾濞县、永平县被命名为“全国民
族团结进步示范县”，民族团结、宗教和顺局面进一步巩固。

2022年 大理州被确定为省级“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州”试点。鹤庆
县、祥云县、洱源县、弥渡县被命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县”，22家单位被命
名为“全省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

2023年 大理州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第二轮申报通过国家考核验收。
大理州及宾川县被命名为第十一批“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

2024年 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持续高质
量发展。洱源郑家庄、鹤庆寸发标获“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和“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模范个人”表彰。大理州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教培训中心揭牌。
大理州被国家民委再次命名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创建活动示范州”。

（文字整理：张婧怡 施贵兴 何俊倬）


